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资金占用方名称
占用方与上市公司

的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

的会计科目

2023年期初占用资

金余额

2023年半年度占用

累计发生金额（不

含利息）

2023年半年度占

用资金的利息

（如有）

2023年半年度偿

还累计发生金额

2023年6月末占用

资金余额
占用形成原因 占用性质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

小计

黄锦光、南通泉恩贸易有限公司

前董事长、前实控

人；前实控人控制公

司

其他应收款 20,787,213.65 20,787,213.65
因判决代承担保理融资款及

相关费用。
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黄锦光、重庆信友达日化有限责

任公司

前董事长、前实控

人；前实控人控制公

司

其他应收款 53,701,425.47 53,701,425.47
因判决代承担保理融资款及

相关费用。
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小计 74,488,639.12 74,488,639.12

其他关联方及附属企业

小计

总计 74,488,639.12 74,488,639.12

其它关联资金往来 资金往来方名称
往来方与上市公司

的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

的会计科目

2023年期初往来资

金余额

2023年半年度往来

累计发生金额（不

含利息）

2023年半年度往

来资金的利息

（如有）

2023年半年度偿

还累计发生金额

2023年6月末往来

资金余额
往来形成原因 往来性质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

江苏长峰电缆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42,707,281.31 73,998,293.49 139,118,293.49 77,587,281.31 借款及利息 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无锡市明珠电缆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8,955,940.06 116,000,000.00 553,102.50 121,029,459.17 44,479,583.39 借款及利息 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江苏远方电缆厂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2,066,515.36 63,000,000.00 1,012,881.57 63,000,000.00 53,079,396.93 借款及利息 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江苏中方兴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孙公司 其他应收款 1,229,299.80 20,706.19 1,250,005.99 借款及利息 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常州中超石墨烯电力科技有限公

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25,837.63 23,320.40 549,158.03 代垫费用 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宜兴市超山电缆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8,097,314.14 4,011,000.00 4,440,000.00 7,668,314.14 借款及利息 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宜兴市中坊电缆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55,000.00 4,010,000.00 4,000,000.00 165,000.00 借款及利息 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宜兴市轩中电缆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5,000.00 4,010,000.00 4,000,000.00 115,000.00 借款及利息 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江苏中超医美健康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200.00 1,000.00 2,200.00 代垫费用 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江苏中超航宇精铸科技有限公司 孙公司 其他应收款 16,922,835.40 9,200,000.00 369,281.47 24,080,828.74 2,411,288.13 借款及利息 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上海中超航宇精铸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0.00 4,003,828.74 1,935.18 4,005,763.92 借款及利息 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企业

总计 270,766,223.70 278,257,442.63 1,957,906.91 359,668,581.40 191,312,991.84

法定代表人：刘广忠

    注：2022年6月7日公司收到证监会江苏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2】4号载明：南通泉恩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泉恩)、重庆信友达日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信友达)、揭阳
空港区中广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广贸易)均是黄锦光实际控制的公司，根据2007年《信披办法》第七十一条第三项规定，在2018年1月至10月10日黄锦光实际控制中超控股期间，黄锦光、南通泉恩、
重庆信友达、中广贸易为中超控股的关联人。在黄锦光的组织、指使下，南通泉恩、重庆信友达与中超控股签订的采购合同没有真实交易背景，并借助该虚假采购合同开展商业保理业务，融出资金供黄锦
光占用。具体情况如下：2018年3月至5月，中超控股与南通泉恩、重庆信友达签订原材料采购合同，南通泉恩和重庆信友达通过前述采购合同在江苏京华山一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华山一)和海
尔金融保理(重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尔保理)开展商业保理业务，分别于 2018年3月和7月各融资2,000.00万元和5,000.00万元，在收到保理融资款后，随即将1,995.00万元和4,979.00万元转至中广贸
易。上述资金划拨构成黄锦光对中超控股资金的非经营性占用，属于关联交易。2018年9月和2019年4月，中超控股因上述保理业务被京华山一和海尔保理分别提起民事诉讼，代黄锦光承担保理款本金、
利息、律师费等合计7,448.86万元。截至2023年6月30日，黄锦光未向中超控股归还以上资金。

前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2023年半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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